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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函 

鉴于：（1）联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美控股”或“上市公司”）拟

实施重大资产重组，联美集团有限公司、联众新能源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9 日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承诺：标的公司净利润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计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分别不低于

25,500 万元、28,500 万元、33,000 万元和 41,500 万元。 

（2）本次交易中配套募集资金部分用于标的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且本次交易中

评估以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经过审计的财务数据，以及经营实际情况为基础，评估

报告中涉及收益法项目中未来现金流及收益未包含配套募集资金投入产生的现金流

入或经营收益，且不以配套募集资金投入为前提。 

本公司在此特承诺如下： 

1、配套募集资金投入所带来的收益不计入《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约定的标的

公司净利润，具体如下： 

（1）配套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使用前，募集资金存储在标的公司募集资金专

户或现金管理所产生的利息收入，不计入标的公司当期承诺净利润核算范围； 

（2）自配套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使用之日起，在审核标的公司当期承诺净利

润实现情况时，按照“实际投入募投项目使用的募集配套资金额×标的公司项目建设

期的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募投项目实际使用配套募集资金期限×（1－标的公司

所得税税率）”计算方式进行相应扣除。 

2、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联众新能源和联美集团同意上市公司在补偿期每一

会计年度结束时，聘请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以下事项进行专项审

核： 

（1）对标的公司年度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2）对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进行专项审核，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3）对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的主要原材料采购及核算进行专项审核，并出具专

项审核意见； 

（4）对标的公司补偿期内实际扣非净利润金额与承诺扣非净利润金额的差异情

况进行专项审核，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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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本公司违反前述承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联众新能源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